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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混合销售为兼

营行为，分别核算、分别

纳税

生产大型设备的企

业，在销售大型设备的同

时还负责设备的安装，由

此形成混合销售业务。例

如，生产流水线设备的企

业，要负责流水线的设计

安装调试，往往流水线设

计安装调试费用占销售

收入的比例很大。再如，

生产井架的企业要负责

井架的安装工程，安装工

程量很大，工期很长，费

用也很大。如果生产企业

与客户签订购销合同，在

销售流水线的同时提供

安装服务，则该业务属于

典型的混合销售业务。安

装费收入要并入销售收

入计征增值税，这显然加

重了企业税负。如何使安

装工程从销售业务中独

立出来，是纳税筹划的关

键所在。纳税人应当最大

限度地利用现有的税收政策，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纳税人销售自产货物

的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的，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对销售自产

货物征收增值税，对提供建筑业劳务收入征收营业税：淤具备

建设行政部门批准的建筑业施工安装资质；于签订的合同中

单独注明建筑业劳务价款。按此规定，设备生产安装企业只要

具备安装资质，并在合同中单列安装工程价款，便可以使混合

销售业务变为兼营业务，并且在会计核算时分别进行核算，则

分别计算缴纳增值税和营业税。

二、改变销售关系，将收取运费改为代垫运费

由于企业的销售活动除了销售商品取得销售收入外，往

往还会收取一些价外费用。税法规定，这些价外费用应并入销

售额计征增值税，从而加重了企业税负。纳税筹划中可以将上

述价外费用从销售额中分离出来，采取代垫运费的方式，从而

减轻企业税负。

三、设立独立核算的专业服务公司，改变混合销售业务的

性质

针对生产企业拥有的自有车辆，可以根据自有车辆的多

少及运输业务量的大小，从整体收益角度考虑，确定是否可以

通过单独设立独立核算的运输公司节税。如果生产企业利用

自有车辆单独设立运输公司，生产企业采购、销售的运输业务

交由运输公司承担，则生产企业可抵扣 7%的增值税，运输公

司只按 3%的税率计算缴纳营业税，企业节税率为 4%（7%原3%）。

如果不设立运输公司，车辆运营中的物耗可作为进项税

额扣除。假定车辆可抵扣物耗金额为 M，则物耗可抵扣税金

为 17%M。设销售额为 N，则扣税平衡点为：M越4%N衣17%

越23.53%N。在M约23.53%N时，设立运输公司有节税空间。

一般来说，当自有车辆可以抵扣的物耗大于 23.53%N

时，自有车辆无需独立；当自有车辆物耗小于 23.53%N时，可

以考虑成立运输公司。当然，设立运输公司必须考虑其运营成

本。生产企业是否以自有车辆设立运输公司，要看运输业务量

的大小，特别要计算对内的运输业务所产生的节税收益能否

保证运输公司的基本费用开支。

四、变更“经营主业”来选择税负较轻的税种

税法对混合销售行为是按“经营主业”来确定征税的，只

选择一个税种：增值税或营业税。在实际经营活动中，企业的

兼营业务和混合销售业务往往同时进行。在纳税筹划时，如果

企业选择缴纳增值税，只要使应税货物的销售额占到总销售

额的 50豫以上即可；如果企业选择缴纳营业税，只要使应税劳

务的销售额占到总销售额的 50豫以上即可。也就是说，企业完

全可以通过控制应税货物和应税劳务的所占比例来达到选择

作为低税负税种的纳税人的目的。

例：某锅炉生产厂有职工 280人，每年产品销售收入为

2 800万元，其中安装调试收入为 600万元。该厂除生产车间

外，还设有锅炉设计室负责锅炉设计及建安设计工作，每年设

计费收入为 2 200万元。另外，该厂下设 6个全资子公司，其

中有 A建安公司、B运输公司等，实行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

该厂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对其发生的

混合销售行为一并征收增值税。这主要是因为该厂属于生产

性企业，而且兼营非应税劳务的销售额未达到总销售额的

50豫。由此，该厂每年增值税销项税额为 850 万元［（2 800垣

2 200）伊17豫］，增值税进项税额为 340万元，应纳增值税 510

万元，增值税负担率为 10.2豫（510衣5 000伊100豫）。由于该厂增

值税负担率较高，限制了其参与市场竞争，经济效益连年下

滑。为了改变现状，对企业纳税进行重新筹划。

由于该厂是生产锅炉的企业，其非应税劳务销售额即安

装、调试、设计等收入很难达到销售总额的 50豫以上，因此，要

解决该厂的问题，必须调整现行的经营范围及核算方式。具体

筹划思路是：将该厂设计室划归 A建安公司，随之设计业务

划归至 A建安公司，A建安公司实行独立核算，并由 A建安

公司负责缴纳税款。将该厂设备安装、调试人员划归至 A建

安公司，将安装调试收入从产品销售收入中分离出来，由 A

建安公司统一核算缴纳税款。

通过上述筹划，其结果如下：该锅炉厂产品销售收入为

2 200万元，增值税销项税额为 374万元，增值税进项税额为

340万元，应纳增值税 34万元。

A建安公司应将锅炉设计费、安装调试收入一并计算缴

纳营业税 140 万元［（600垣2 200）伊5豫］。此时，该厂纳税负担

率为 3.48豫［（34垣140）衣5 000伊100豫］，比筹划前的降低了 6.72

个百分点。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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